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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調 解 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
當 局 對 香 港 律 師 會 ( “律 師 會 ”)陳 述 書 所 作 回 應  

條 次  律 師 會 陳 述 書  當 局 的 回 應  

1 .  

 

當 事 人 參 與 調 解 的 自 願 性  

律 師 會 關 注 到 調 解 的 定 義 未 有 重 點 說 明 調 解 是

( a ) 自 願 性 質 的 程 序 ； 以 及 ( b ) 當 事 人 本 身 有 基 本

責 任 在 調 解 員 的 協 助 下 達 致 和 解 。  

 

《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》 (《 報 告 》 ) 提 出 的 其 中 一 項 建

議 ， 是 應 就 調 解 事 宜 進 行 立 法 ， 但 有 關 法 例 不 可 妨

礙 調 解 程 序 的 靈 活 性 1。 報 告 亦 曾 考 慮 ， 可 因 應 香 港

調 解 服 務 將 來 的 發 展 情 況 ， 由 法 院 強 制 轉 介 調 解 2。

不 過 ， 當 事 人 是 純 綷 出 於 本 身 的 意 願 還 是 按 照 某 當

局 的 指 示 展 開 調 解 並 不 相 關 ， 亦 不 會 影 響 《 條 例 草

案 》 對 有 關 調 解 的 適 用 範 圍 。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並 不 涉 及

當 事 人 為 何 使 用 調 解 解 決 爭 議 ( 不 論 是 按 同 意 作

出 、 根 據 金 融 糾 紛 調 解 中 心 條 款 的 指 示 還 是 因 為 司

法 機 構 的 《 實 務 指 示 3 1 》 所 訂 明 的 訟 費 的 制 裁 而 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 報 告 》 建 議 3 2 ： “ 香 港 應 就 調 解 事 宜 進 行 立 法 ， 目 的 是 提 供 適 當 的 法 律 架 構 以 在 香 港 進 行 調 解 。 不 過 ， 有 關 的 法 例 不 可

妨 礙 調 解 程 序 的 靈 活 性 。 ”  

2 《 報 告 》建 議 4 5：“ 不 應 在 現 階 段 引 入 由 法 院 強 制 轉 介 調 解 的 做 法，但 這 個 問 題 應 在 香 港 調 解 的 發 展 較 為 成 熟 時 再 作 研 究。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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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) 。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主 要 關 乎 當 事 人 展 開 調 解 後 ， 某

些 進 行 調 解 應 予 規 管 的 範 疇 ( 例 如 保 密 和 證 據 的 可

接 納 性 ) 。 即 使 當 事 人 受 指 示 展 開 調 解 ， 當 事 人 在 調

解 過 程 中 仍 完 全 可 自 行 決 定 是 否 達 成 協 議 。 由 於 沒

有 人 會 被 強 迫 接 受 一 些 違 背 其 意 願 的 條 款 以 達 致 和

解 ， 因 此 調 解 過 程 仍 是 完 全 屬 於 自 願 性 質 。  

我 們 注 意 到 斡 旋 性 調 解 是 香 港 最 普 遍 採 用 的 調 解 方

式，而 現 擬 的 調 解 定 義，已 反 映 調 解 的 現 行 做 法。《 條

例 草 案 》 第 4 ( 1 ) 條 的 調 解 定 義 明 確 規 定 ， 調 解 並 不

涉 及 對 某 項 爭 議 或 其 任 何 部 分 作 出 判 決 。  

2 .  草 案 第 7 條  

( i )  《 實 務 指 示 3 1 》 涵 蓋 司 法 機 構 對 當 事 人 在

向 法 院 提 出 訴 訟 之 前 或 之 後 進 行 調 解 以 解

決 糾 紛 的 期 望  

 

( i i )  為 協 助 調 解 當 事 人 提 供 法 律 意 見，等 同 在 爭

 

( 1 )  在 香 港 ， 長 久 以 來 ， 並 非 合 資 格 律 師 或 大 律 師

的 人 士 亦 一 直 在 仲 裁 及 調 解 方 面 提 供 協 助 及 擔

任 代 表 。 鑑 於 仲 裁 及 調 解 均 屬 替 代 訴 訟 糾 紛 解

決 程 序 ， 而 且 兩 者 皆 在 各 方 同 意 下 非 公 開 進

行 ， 故 各 方 應 有 權 委 任 他 所 選 擇 的 顧 問 及 代 表

人 ， 而 不 論 這 些 人 士 是 否 具 有 法 律 專 業 資 格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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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情 況 下 提 供 意 見，與 向 訴 訟 一 方 提 供 意 見

相 類 似  

 

( i i i )  不 准 外 地 律 師 從 事 香 港 法 律 執 業  

 

( i v )  缺 乏 經 驗 的 調 解 員 未 必 能 處 理 調 解 個 案 中

力 量 懸 殊 的 情 況  

 

( v )  凡 以 給 予 法 律 意 見 形 式 提 供 支 援 或 協 助 的

人 士 ， 必 須 是 受 專 業 標 準 規 限 的 律 師  

 

( v i )  政 府 „只 揀 選 有 利 的 片 面 資 料 ‟， 而 未 有 列 舉

澳 洲 和 加 拿 大 法 例 中 類 似 條 文 。  

 

也 不 論 他 們 是 本 地 人 士 或 外 地 人 士 3。 調 解 程 序

較 仲 裁 程 序 更 不 拘 形 式 ， 因 此 ， 容 許 並 非 合 資

格 律 師 的 人 士 在 調 解 程 序 中 代 表 當 事 人 ， 理 據

更 充 分 。  

( 2 )  調 解 不 涉 及 對 爭 議 雙 方 的 權 利 和 責 任 作 出 的 任

何 裁 定 。 雖 然 有 關 方 面 不 能 完 全 漠 視 法 律 事

宜 ， 但 通 過 調 解 達 致 和 解 ， 並 不 是 憑 藉 法 律 意

見 或 陳 詞 。 因 此 ， 限 制 當 事 人 的 代 表 只 可 由 律

師 擔 任 ， 並 無 理 據 支 持 ， 尤 其 是 考 慮 到 在 各 種

不 同 的 專 業 範 疇 ， 也 有 可 能 須 採 用 調 解 解 決 爭

議 ， 包 括 社 區 糾 紛 等 。  

( 3 )  就 仲 裁 而 言 ， 並 非 合 資 格 律 師 的 人 士 參 與 仲

裁，長 久 以 來 已 在 法 定 條 文 中 認 可。《 仲 裁 條 例 》

( 第 6 0 9 章 ) 第 6 3 條 規 定，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( 第

1 5 9 章 ) 第 4 4 、 4 5 及 4 7 條 不 適 用 於 仲 裁 程 序 。

同 樣 地 ， 英 國 《 1 9 9 6 年 仲 裁 法 令 》 第 3 6 條 清

楚 訂 明 ， 仲 裁 的 任 何 一 方 可 由 他 所 選 擇 的 人 士

代 表 。 就 調 解 而 言 ，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是 香 港 首 條 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R o b e r t  Mo rg a n 所 撰 寫 的 T h e  A r b i t r a t i o n  O rd i n a n c e  o f  H o n g  K o n g :  A  C o m m e n t a r y (論 香 港 的 仲 裁 條 例 )  ( 1 9 9 7 ) ,  [ 2 F. 0 3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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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調 解 的 法 例 ， 因 此 ， 為 求 明 確 和 一 致 ， 訂 立

相 應 條 文 才 屬 合 宜 。  

( 4 )  在 差 不 多 所 有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中 ， 並 非 合 資 格

律 師 的 人 士 均 可 在 調 解 中 代 表 當 事 人 ， 不 受 任

何 限 制 。 例 如 在 美 國 ， 多 個 州 份 通 過 的 《 統 一

調 解 法 》 4 明 文 規 定 ， 律 師 或 任 何 個 人 均 可 陪

同 當 事 人 參 與 調 解 。 同 樣 ， 澳 洲 新 南 威 爾 士 州

《 農 場 債 務 調 解 法 令 》 5 規 定 ， 調 解 當 事 人 可

由 一 名 顧 問 陪 同 ， 而 該 名 顧 問 無 需 具 有 法 律 或

專 業 資 格 。  

( 5 )  除 非 明 確 訂 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7 條 ， 否 則 如 應

用 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 第 4 4 、 4 5 和 4 7 條 ， 可

能 會 阻 止 或 禁 止 合 資 格 律 師 以 外 的 人 士 協 助 調

解 當 事 人 ， 因 為 此 舉 有 可 能 違 反 這 些 條 文 ， 以

致 可 能 不 必 要 地 限 制 業 外 專 業 人 士 ( 不 單 外 地 律

師 ， 還 有 建 築 師 、 工 程 師 及 社 會 工 作 者 ) 參 與 調

解 的 機 會 ， 以 致 調 解 不 能 發 揮 應 有 的 靈 活 性 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《 統 一 調 解 法 》 ( 上 次 修 訂 ： 2 0 0 3 年 ) ， 第 1 0 條 。  

5 澳 洲 新 南 威 爾 士 州 ：《 1 9 9 4 年 農 場 債 務 調 解 法 令 》， 第 1 7 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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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效 。 關 於 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 第 4 4、 4 5 和 4 7

條 適 用 範 圍 的 不 確 定 性 ， 過 去 已 產 生 相 當 多 的

法 律 程 序 6。  

( 6 )  實 施 《 實 務 指 示 3 1 》 既 沒 有 改 變 調 解 的 性 質 ，

亦 沒 有 改 變 對 調 解 代 表 的 性 質 要 求 。 有 關 個 案

如 無 法 通 過 調 解 達 致 和 解 ， 因 而 產 生 的 調 解 費

用 在 法 律 程 序 完 結 時 可 予 追 討 ， 雖 然 如 此 ， 調

解 招 致 的 費 用 也 應 屬 法 律 程 序 的 附 帶 費 用 ， 而

並 非 法 律 程 序 的 一 部 分 7
 。 同 樣 地 ， 為 調 解 提 供

法 律 援 助 時 ， 法 律 援 助 署 會 視 調 解 費 用 為 法 律

程 序 的 附 帶 開 支 ( 類 似 專 家 費 用 ) 而 非 法 律 開 支 。 

( 7 )  此 外 ， 關 於 獲 法 律 援 助 的 個 案 ， 法 律 援 助 署 在

批 出 法 律 援 助 時 ， 會 委 派 律 師 代 表 獲 法 律 援 助

的 人 ， 並 只 會 在 較 後 階 段 才 延 聘 調 解 員 ， 而 且

調 解 員 一 般 是 由 該 名 委 派 律 師 經 諮 詢 當 事 人 後

提 名 的 。 即 使 獲 提 名 的 調 解 員 本 身 也 是 律 師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例 子 見：T h e  M a g w a y 1 4 / 1 9 9 號 ( 2 0 0 2 年 8 月 1 日 )；Vo c e  訴  H e n l e y  G r o u p  L t d . 案  [ 2 0 0 8 ]  
5  H K L R D  4 2 9 ； P i p e r  D o u b l e  G l a z i n g  L t d .  訴  D . C .  C o n t r a c t o r s 案  [ 1 9 9 4 ]  1  W L R  7 7 7 ;  R  ( F a c t o r t a m e  L t d . )  訴  運 輸 大

臣 案 ( 第 8 號 ) [ 2 0 0 3 ]  Q B  3 8 1 ； 以 及 A g a s s i  訴  R o b i n s o n ( 稅 務 督 察 ) 案 ( 第 2 號 ) [ 2 0 0 6 ]  1  W L R  2 1 2 6 。  

7 參 看 俊 和 建 築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及 另 一 人  訴  C h i n a  W i n  E n g i n e e r i n g  L t d 案 [ 2 0 0 8 ]  HK E C  9 7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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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 名 委 派 律 師 和 調 解 員 的 職 責 是 各 有 不 同 的 。  

( 8 )  外 地 律 師 在 香 港 普 遍 參 與 替 代 訴 訟 糾 紛 程 序 ，

一 直 獲 確 認 為 推 廣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解 決 爭 議 中 心

的 重 要 元 素 。 假 如 實 際 上 只 有 本 地 合 資 格 律 師

才 可 在 調 解 中 妥 為 代 表 當 事 人 ， 便 會 嚴 重 打 擊

調 解 的 發 展 、 整 體 的 替 代 訴 訟 糾 紛 程 序 ， 以 及

香 港 的 聲 譽 和 競 爭 力 。  

( 9 )  近 年 ， 越 來 越 多 人 採 用 “ 調 解 — 仲 裁 ” 方 法 ( 即

結 合 並 靈 活 使 用 調 解 和 仲 裁 兩 種 方 法 ) 。 事 實

上 ， 這 也 是 香 港 金 融 糾 紛 調 解 計 劃 所 預 期 的 情

況 。 假 如 調 解 和 仲 裁 在 指 定 代 表 方 面 做 法 不 一

致 ， 將 大 大 損 害 香 港 替 代 訴 訟 糾 紛 解 決 程 序 的

發 展 。  

( 1 0 )  再 者 ， 業 外 專 業 人 士 一 直 為 香 港 的 調 解 服 務 發

展 作 出 重 大 貢 獻 。 調 解 的 任 何 一 方 可 選 擇 是 否

延 聘 律 師 出 席 調 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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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

 

保 密  

草 案 第 8 ( 2 ) ( e ) 條  

律 師 會 關 注 第 8 ( 2 ) ( e ) 條 所 訂 的 例 外 情 況 ， 認 為

香 港 屬 細 小 社 羣 ， 可 能 會 洩 露 調 解 當 事 人 的 身

分 。  

 

 

香 港 銀 行 公 會 表 達 了 類 似 關 注 。 我 們 重 申 我 們 的 回

應 如 下 ：  

首 先 ， 必 須 澄 清 的 是 ， 草 案 第 8 條 並 無 訂 明 容

許 披 露 調 解 協 議 或 經 調 解 的 和 解 ( 例 如 和 解 金

額 、 分 項 數 字 或 條 款 ) 的 任 何 內 容 ， 因 為 根 據 草

案 第 2 ( 1 ) 條，“ 調 解 通 訊 ” 指 明 “ 不 包 括 調 解 協

議 ， 亦 不 包 括 經 調 解 的 和 解 協 議 。 ”  

第 二 ， 如 當 事 人 進 一 步 關 注 到 調 解 通 訊 中 的 任

何 事 宜 可 能 導 致 洩 露 有 關 當 事 人 的 身 分 ， 因 而

不 應 視 為 同 一 類 別 而 作 出 披 露 ， 當 事 人 可 以 透

過 合 約 形 式 協 議 訂 立 更 嚴 謹 的 披 露 規 則 ， 或 在

金 融 糾 紛 調 解 計 劃 下 訂 定 權 責 範 圍 以 作 出 規

定 。  

其 三 ， 現 擬 的 草 案 第 8 ( 2 ) ( e ) 條 的 字 眼 ， 旨 在 釋

除 由 於 香 港 屬 細 小 社 羣 以 致 有 較 大 可 能 洩 露 資

料 的 疑 慮 。 因 此 ， 即 使 有 可 能 洩 露 ( 不 論 直 接 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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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 接 ) 有 關 人 士 的 身 分 ， 也 不 能 引 用 草 案 第

8 ( 2 ) ( e ) 條。與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( 如 澳 洲 及 加 拿 大 )

的 類 似 條 文 相 比，這 項 披 露 規 定 其 實 更 為 嚴 謹 。 

第 四 ， 以 香 港 調 解 服 務 現 階 段 的 發 展 來 說 ， 研

究 和 評 估 對 確 保 我 們 朝 正 確 方 向 邁 進 、 把 資 源

投 放 在 最 適 切 的 地 方 ， 以 及 以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培

訓 調 解 服 務 提 供 者 這 幾 方 面 至 為 重 要 。 大 學 及

私 營 調 解 機 構 進 行 調 查 ， 會 有 助 推 廣 調 解 服

務 ， 同 時 對 於 促 進 香 港 調 解 服 務 健 康 發 展 ， 也

屬 必 要 。 在 香 港 進 行 的 研 究 ， 都 是 依 照 國 際 做

法 進 行 ， 多 年 來 在 不 同 國 際 刊 物 公 布 。  

第 五 ， 許 多 大 學 規 定 研 究 人 員 必 須 遵 守 研 究 的

專 業 操 守 。 對 於 為 研 究 目 的 而 作 出 披 露 的 任 何

其 他 普 遍 關 注 ， 是 可 以 透 過 發 出 指 引 解 決 的 。  

 

 

律 政 司  

2 0 1 2 年 3 月  


